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
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

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

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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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	本级
	政府部门
	耕地开垦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，按照“占多少，垦多少”的原则，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；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。
	本市耕地开垦费的征收标准为：
（一）七等耕地20万元/亩；
（二）八等耕地18万元/亩；
（三）九等耕地16万元/亩；
（四）十等耕地14万元/亩；
（五）十一等耕地12万元/亩。
耕地等别高于七等的，在七等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的基础上，每提高一等，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增加2万元/亩；耕地等别低于十一等的，在十一等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的基础上，每降低一等，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减少2万元/亩。
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征收标准按照所在区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。
	政府制定
	《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8月第三次修正）；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北京市耕地开垦费征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23〕3号）
	


